
- 1 -

启司发〔2020〕26 号

关于开展涉及城乡规划、工程建设、园林绿化
等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

市行政审批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市各有

关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启东市工程建设

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的要求，修改或废止与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不相符的相关文件，建立依法推进

改革的长效机制，现就我市开展涉及城乡规划、工程建设、园林

绿化等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清理范围

重点清理在城乡规划、工程建设、园林绿化等领域与工程建

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不相符的相关规范性文件。

二、清理要求

清理工作坚持“谁制定、谁清理”的原则。市政府所属部门



- 2 -

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由制定部门负责清理；部门联合制定或

者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，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清理；制定部门被

撤销或者职权已调整的，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部门负责清理。

以市政府名义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由起草制定部门提出

意见和建议，报市政府决定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对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本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认为

在城乡规划、工程建设、园林绿化等领域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

度改革要求不相符的，应当提出修改废止方案和修改废止理由，

填入附件 1和附件 2。

四、结果报送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清理工作的重要性，加强组织领导，采取

有效措施，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限要求，抓紧开展工作，请有关部

门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将本部门清理工作的有关表格书面报

送市司法局。没有需要修改、废止情形的，请反馈盖有单位公章

的书面回复。

所有书面材料请同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市司法局电子政务

邮箱。

联系人：市司法局 郁欢欢 833101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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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

2.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汇总表

启东市司法局

2020 年 10 月 20 日

启东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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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文件类型 名称及文号 清理进展 废止或修订理由 备注

填表说明：1.文件类型栏目应填写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或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2.名称及文号栏应填写完整规范。

3.清理进展栏目应填写状态（拟废止、拟修订、已废止、已修订），具体情况、下一步工作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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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文件类型 梳理总数 拟废止数量 拟修订数量 已废止数量 已修订数量

1
政府规范性文

件

2
部门规范性文

件

3
合计


